氧化铁粉管理规定
为了加强对氧化铁粉的管理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1、 氧化铁粉每45袋为一个批次，每天包装180袋，计四个批次。

2、 每批第一袋和第二十袋各取样25克，由化验室混合后分析化学成分。成份要求如下：
	化验项目
	水分
	铁含量
	氧化亚铁
	三氧化二铁
	氯离子含量

	优质品
	≤0.5%
	
	≤0.3%
	≥98.5%
	≤0.20%

	合格品
	≤0.5%
	
	≤0.5%
	≥98.0%
	≤0.25%

	不合格品
	
	
	
	＜98.0%
	


3、 对优质品、合格品与不合格的批次要分别隔离存放。

4、 氧化铁粉袋上要使用白板笔书写批号，要求书写规范，整齐。型式为：  XX YY ZZ—H—JK
式中：

XX——用两位数字代表年度，如06或07

YY——用两位数字代表月份，例如01~12

ZZ——用两位数字代表日期，例如01~31

H——用一位数字代表批次，例如1、2、3、4

JK——用两位数字代表本批编号，例如01~45
5、 摆放铁粉时，必须保证地面铺好木板，盖好帆布，防止氧化铁粉受雨淋和受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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